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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

资料，经审慎分析，现对公司《关于放弃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与相关方签署<股东协议>（第四次修订）等相关协议的议案》

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系福建和瑞B轮第一次投资的延续，将进一步为福建和瑞布局

肿瘤早筛市场提供资金保障，公司将继续拥有未来购买福建和瑞其他股东股权的

选择权。本次交易系参考福建和瑞B轮第一次投资条款做出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交易基于肿瘤早筛早诊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及应用需求，肝癌早筛

产品“莱思宁”的推出实现了公司通过参股子公司形式在肿瘤学领域由晚期检测

向早期筛查的战略布局，若未来“莱思宁”完成商业转化及产品化，将进一步增

强公司核心竞争力，提高公司市场地位，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时，本

次交易金额参考了福建和瑞B轮第一次投资的估值，经各方协议一致，交易定价

合理。 

3、本次交易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表决程序合

法、有效，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，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王秀萍、李广超、汪思佳 

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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